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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97_E7_9C_812_c66_644208.htm 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的

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招生简章。 一、招生学

校和招生计划 1、招生学校 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广播电视大

学、职工高等学校、职业技术学院、农民高等学校、管理干

部学院、教育学院、独立设置的函授学院和普通高校所属的

成（继）教院（以下统称成人高校）实行全国统一招生，并

选用脱产、业余或函授形式进行成人高等学历教育。 2、招

生计划 符合上述条件的学校，应根据教育部的有关规定，按

隶属关系将本、专科招生计划和生源计划报省教育厅计划部

门或国务院有关部委教育司（局），经审核汇总上报教育部

，正式纳入国家2009年成人高等教育事业计划后方可招生。

凡未列入2009年国家成人高等教育事业计划的学校，不得招

收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学生，自行招生的，国家不承认学历及

其颁发的文凭。 二、招生对象和报考条件 （一）符合下列条

件的中国公民可以报考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 2、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校在校生以外的在职

、从业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 3、报考高中起点升本科或高

中起点专科的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 4、成人高校

“高职班”可招收成人中专、成人高中、职业高中和中等职

业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及社会青年，毕业后国家不包分配(无毕

业生就业报到证)。 5、报考成人高等学校本科和专科层次医

学门类各专业的考生，必须是已取得卫生、医药执业资格的

医药人员。获得国家认可的中专医学专业学历的专业人员凭



毕业证书；乡村医生凭其乡村医生资格证书和中专水平的证

书也可报考医学类专科。考生在报名时需凭所在县(区)卫生

局出具认证的书面证明，到县(区)招考办履行报名手续。 6、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第二专业专科学历教育须参加全国成人

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不再免试入学。 7、身体健康，符

合报考条件，生活能自理，能坚持学习的残疾人也可报考。 (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报名： 1、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的言行，经教育而坚持不改者； 2、凡毕业后能取得国家承

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校的在校生（符合教育部有关政策

规定的应届生除外）； 3、触犯刑律而受到处罚的服刑者。 

三、报名办法 1、报名方式 (1)云南省2009年各类成人高等学

校招生考试报名实行网上报名。 (2)报名的基本流程为：第一

步，在规定的时间内，考生自行上网(www.ynzs.cn)注册，实

填写自己的报名信息和志愿信息；身份证是报考信息必填内

容，无身份证者不予报名（军人须有军人身份的有效证件）

，身份证号码出错，教育部不予电子注册；第二步，考生根

据网页上发布的公告，在规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进行确认

，考生通过确认后即为报名成功。 (3)考生在选择确认点后，

只能到所选择的确认点进行报名信息确认和填报报考院校志

愿，并到由确认点所属州、市、县(区)招考办安排的考点考

场考试。 (4)考生在报名信息确认以前，考生均可无限制地登

陆网站修改本人报名信息。确认时只对考生报名信息进行审

核。 (5)考生所在地网报确有困难的考生，也可以在规定时间

内到所在地招办现场网报及确认。 ２、报名时间 报名时间

：2009年8月20日至9月10日（双休日照常进行）8月20日开始

网上填报信息，9月1日开始确认。在此期间内，报考高中起



点本、专科的考生和集体报名单位到报名点办理报名手续。

过期一律不予办理。 ３、报名手续 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持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身份证复印件到报名点办理确认手续。考

生在报名点确认有关信息。报考者均由本人核实《考生报名

信息确认表》并签名，并在招考办的安排下到指定地点采集

其基本信息及电子照像。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考生报名信

息确认表》上附有《考生考试诚信承诺保证书》，考生须认

真阅读考试违纪作弊处理规定（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一旦违纪将被记入考生诚信电子档案，以供招生学校和

用人单位查询。考生认真核对后在《考生报名信息确认表》

上签字确认。 考生较多并集中复习备考的单位、系统，可以

由单位组织统一到当地招考办办理集体报名手续。 ４、报名

费 考生报名时，报考高中起点升本、专科，缴纳报名考试

费100元。 ５、符合照顾条件的考生，报名时须交验获奖证书

及原件复印件和证明各一份。符合照顾条件的少数民族和年

满25周岁及以上年龄的考生，须交验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须交验省级民政部门颁发的《自谋

职业证》原件及复印件。经审查符合照顾条件的，将其证书

复印件和证明粘贴在《考生报名信息确认表》背面的位置。

6、照顾手续一律不补办。 四、考试 1、考试科目 （1）高中

起点升本科： 理工类（含体育、艺术、外语）考语文、数学

（理工类）、英语、理化（物理、化学综合）四科（艺术类

专业数学考试成绩不计入总分，供录取时参考；外语专业的

英语考试成绩将单独划线）。 文史类（含财经、政法、外语

、艺术、体育）考语文、数学（文史类）、英语、史地（历

史、地理综合）四科（艺术类专业数学考试成绩不计入总分



，供录取时参考，外语专业的英语考试成绩将单独划线）。 

（2）高中起点专科 理工类（含体育、艺术、外语）考语文

、数学（理工类）、英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四科（

艺术类专业数学考试成绩不计入总分，供录取时参考；外语

专业的英语考试成绩将单独划线录取）。 文史类（含财经、

政法、外语、艺术、体育）考语文、数学（文史类）、英语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四科（艺术类专业数学考试成绩

不计入总分，供录取时参考；外语专业的英语考试成绩将单

独划线录取）。 以上各科满分均为150分，各科考试时间

为120分钟。 某些专业需加试其它科目由学校或其主管部门决

定并组织命题、考试。加试科目的成绩不计入总分，供录取

时参考。 ２、命题及命题范围 高中起点升本、专科考试，除

专科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由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命

题外，其它科目均由教育部统一命题。报考各类成人高等学

校的考生，均须参加由教育部统一命题的考试。 语文、数学

、史地、理化、英语考试按教育部颁布的《全国各类成人高

等学校招生复习考试大纲》（2007年版）命题。《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律基础》考试按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组织编写的《思

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考试用书命题。所有考试科目每科

试题满分为150分；高中起点升本、专科（高职）的考试科目

每门考试时间为120分钟。 3、高中起点升本、高职（专科）

考试时间： 10月17日（星期六）： 上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